
— 1 —

琼社保规〔2021〕1 号

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
关于进一步简化和规范我省参加城镇职工养老

保险人员死亡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、洋浦经济开发区社保经办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全国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

会议精神、海南自贸港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动员大会精神和《海南

省创建一流营商环境行动计划（2020-2021 年）》等文件精神，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第二批取消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

设定的证明材料的决定》（人社部发〔2019〕20 号）和《关于

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琼

民发〔2020〕9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省经办实际，决定进一

步简化、规范我省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养老保

险（以下简称“城镇职工养老保险”）人员死亡申报工作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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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我省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死亡人员，包括在职死亡人员和

离退休（职）死亡人员。

二、申报主体

参保人员死亡后，由配偶、子女、父母或其他利害关系人（包

括自然人或组织）向社保经办机构申报。

三、申报方式

实行承诺制申报，具体分为临柜申报、网上申报和邮寄申报

三种方式进行申报。

（一）临柜申报。前至社保经办机构柜台进行申报。

（二）网上申报。登录海南省政务服务网进行申报，将申报

材料从网上发送至社保经办机构。

（网址：https://wssp.hainan.gov.cn）

（三）邮寄申报。在不便于临柜、网上申报时，可通过邮寄

方式将申报材料寄给社保经办机构进行申报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按规定要求填写的《死亡申报告知承诺书》；

（二）提供承诺人身份证件（其中：临柜申报的，验证承诺

人身份证件原件即可；网上、邮寄方式申报需提供承诺人身份证

件复印件并签名）。

五、奖惩机制

实行死亡申报告知承诺制后，对于承诺人存在瞒报虚报死亡

时间，作不实承诺，骗取社保待遇等情形，经社保经办机构核查

确认后，有关部门做出以下处理：

（一）将承诺人列入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名单，依法将

相关失信信息记入个人信用记录，并在海南自贸港信用信息共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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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、“信用中国（海南）”进行公布。

（二）将承诺人失信信息报送相关部门，由相关部门依据有

关规定，实施包括限制乘坐飞机、乘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、获得

贷款授信，通报批评，公开谴责等在内的跨部门联合惩戒。

（三）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十八条规定

进行处罚，即以欺诈、伪造证明材料或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

遇的，报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，处

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。

（四）根据刑法第 266 条和有关司法解释，对于瞒报真实死

亡时间涉嫌欺诈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承诺人

刑事责任。

六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实行死亡申报告知承诺制，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及我省

关于全面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重要措施，也

是我们社保经办机构简化、优化业务流程，为参保单位、参保人

提供高效、便捷、优质服务的新举措，各级社保经办机构要严格

按照本通知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各级社保经办机构要加强与卫健、公安、司法、民政

等部门沟通协调，共享部门间数据信息，并通过数据信息共享对

承诺申报的死亡时间等重点信息进行核查确认。

（三）各级社保经办机构在受理死亡申报时要对承诺人提供

的身份证件、《死亡申报告知承诺书》进行认真审核、验证，同

时须提醒承诺人必须到当地卫生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信息并及时

上传。对于符合规定的，予以受理，并在受理后 5 个工作日内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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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。若不符合规定的，不予受理，并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。

（四）各级社保经办机构要结合本地区实际，采取有效措施，

加大宣传力度，切实将此次业务经办调整宣传到各参保单位及参

保群众，同时向社会公布本机构举报电话。

（五）实行死亡申报告知承诺制后，各级社保经办机构要加

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。每月应对当月申报死亡人员信息进行抽

查，重点抽查申报死亡时间与部门间共享数据不一致或存疑的死

亡人员。如核查发现申报死亡时间错误，造成多发待遇的，应当

责令其承诺人退回，并将有关情况上报社保行政部门，由社保行

政部门依法依规做出相应处罚，如情节严重，涉嫌犯罪的，移交

司法机关处理。

（六）享受离休干部遗属待遇和享受工亡遗属待遇的死亡人

员参照本通知规定执行。

（七）本通知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，已有规定与本通

知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死亡申报告知承诺书

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

2021 年 3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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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死亡申报告知承诺书

死亡人

员信息

姓 名

证件名称 □居民身份证 □护照 □港澳台通行证

证件号码

死亡时间 年 月 日

殡葬方式（勾
选）

□土葬 □火化 □其他

土葬地址 省 市 县 镇 村

火化地址 省 市 县

承诺人

信息

姓 名 联系电话

证件名称 □居民身份证 □护照 □港澳台通行证

证件号码

与死者的关系

承诺

内容

一、本人知悉作不实承诺，将受到以下惩戒：

1.被列入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名单，相关失信信息将依法记入

个人信用记录、纳入海南自贸港信用信息共享平台、在“信用中国（海

南）”进行公布，并由相关部门实施包括限制乘坐飞机、乘坐高等级列

车和席次、获得贷款授信，通报批评，公开谴责等在内的跨部门联合惩

戒。

2.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十八条之规定：以欺诈、

伪造证明材料或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，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

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，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。

3.根据刑法第 266 条和有关司法解释，对于瞒报真实死亡时间涉嫌

欺诈骗取养老保险基金构成犯罪的，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二、本人授权同意经办机构通过其他部门、机构、企业查询与承诺

相关的信息，用于核实承诺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。

三、本人已知晓要到死亡人员死亡时所在地有关部门（卫健、公安、

司法）登记并提醒有关部门 15 天内上传信息。

四、本人郑重承诺，所有填报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，愿

意对作不实承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签名
承诺人签名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

— 6 —

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综合处 2021 年 3 月 24 日印发


